2011年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
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（2011年12月31日）
引言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编制的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、收费及减免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、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报告后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图表。本局政府网站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东城区司法局法制科，联系电话：84217023。
一、概述
2011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我局在以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础上结合我局机构人员实际情况，设立专门人员和机构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；设立了信息申请受理点，开辟了电子阅览屏、公共查阅点。开展政府信息工作学习培训，提高各部门实施《条例》的业务水平；针对区政府网络平台调整情况，重新对我局政府信息公开链接进行调整；在局服务大厅单独设置政府信息公开资料自由索取架，方便公众查阅；在清理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，重新更新公开的规范性文件。截至2011年底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。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（一）公开情况
截至2011年12月31日，本局全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44条。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机构职能类信息9条；法规文件类信息68条，其中法律法规58条，规范性文件3条，其他文件6条；规划计划类信息12条；行政职责类信息10条；业务动态类信息45条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
本局主要通过数字东城网站链接公开应主动公开的信息。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本局2011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件。
四、人员和收支情况
（一）工作人员情况
　　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职人员共3人，与上年相同。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
　　2011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共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
2011年本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减免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（四）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
2011年本机关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共计0元。
五、咨询情况
2011年，本局共接受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48人次，其中现场咨询48人次，电话咨询0人次，网上咨询0人次。
六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2011年，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。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0件。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案0件。
七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2011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取得成效的同时，仍然存在着不足：一是针对东城区司法行政工作实际，需要进一步深化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工作；二是根据依法行政的总体要求，需要进一步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和制度；三是结合东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，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化程度。
2012年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：一是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为目标，系统加强宣传和培训；二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信息公开需求为目标，拓展和延伸公开渠道；三是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为目标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和机制。
八、说明
本报告相关数据统计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。
